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財政學系100學年度第8次系務會議紀錄
日    期：101年5月31日（四）中午12時
地    點：財政學系513研討室

第三案

提案人：系主任交議

案   由：修訂本系助教聘任辦法第五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本系助教聘任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五條
	本系助教之聘任應具各大學或獨立學院財

政相關系所畢業，取得學士或碩士學位，

且成績優良者。聘任期間工作績效優良
者，於聘期屆滿前，經系務會議同意得予
續聘。但於聘期中工作不力者，經系務會
議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提前解聘。 
	本系助教之聘任應具各大學或獨立學院財政相關系所畢業，取得學士或碩士學位，且成績優良者。
	與第六條部份條文合併

	第六條
	刪除
	依本辦法聘任之助教，聘期以一年為限，到期後不再續聘。但於聘期中工作不力者，經系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提前解聘。工作績效優良者於再次應聘時，得優先考慮。
	原條文與第五條合併。

	第六條
	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請院長轉呈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修正


檢  附：本系助教聘任辦法

決  議：修正通過。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財政學系助教聘任辦法
 91年10月23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92年2月2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4年7月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8年4月20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修訂第3條條文）

101年5月31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修訂第5、6條條文）、101年6月8日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助教之聘任，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系助教之聘任應經系務會議審議，並經同等級以上教師出席人數超過半數（不含本數）投票同意，以得票數高者擇聘之，再依行政程序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之助教不含大學法修正通過前聘任之助教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前聘任已取得助教證書之助教。
第五條  本系助教之聘任應具各大學或獨立學院財政相關系所畢業，取得學士或
碩士學位，且成績優良者。聘任期間工作績效優良者，於聘期屆滿前，經系務會議同意得予續聘。但於聘期中工作不力者，經系務會議應出席
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提前解聘。
第六條  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請院長轉呈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